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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照化學反應傳播性質與速度的不同，可將工業炸藥化學反應的基本形

式分為熱分解、燃燒與爆轟（含爆炸），故請分別詳述三者的定義、特點

及其相互轉換之關係。（20 分）

二、工程爆破方法通常分為兩大類，請詳述藥包形狀分類、裝藥方式與裝藥

空間形狀分類的四種爆破方法及其優缺點與適用條件。（20 分）

三、請詳述何謂岩石的波阻抗、強度、硬度與裂隙性及其物理意義。（20 分）

四、隧道爆破開挖成敗的關鍵是掏槽技術，請詳述何謂斜眼掏槽、直眼掏槽

與減輕地震動掏槽形式及其優缺點。（20 分）

五、何謂爆破有害效應？並詳述地震、空氣衝擊波及飛石等有害效應的控制

與改善措施。（20 分）


